
世新大學補助專業證照訓練課程暨獎勵學生通過專業證照辦法 
98 年 10 月 01 日教務會議通過 

98 年 12 月 17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9 年 09 月 30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 年 09 月 29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 年 03 月 28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10 月 01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12 年 12 月 07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15 年 3 月 12 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學生取得專業證照，提升就業競爭力，特訂定「世新大學補助專業證照

訓練課程暨獎勵學生通過專業證照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由教務長與教學發展中心主任組成「世新大學專業證照獎勵審查小組」，依本辦法審

核各類相關事宜。 

第三條 申請資格： 

    一、凡本校各系所為輔導考取專業證照所舉辦之相關訓練課程。 

二、凡具本校正式學籍之在校生，於在學期間考取專業證照者，得於在校肄業期間提

出申請。 

第四條 申請方式及程序： 

一、專業證照訓練課程 

（一）各系所於每學期正式上課日後二週內，檢附訓練課程申請表等相關文件，

向「世新大學專業證照獎勵審查小組」提出申請。 

（二）獲補助者，須於訓練課程結束後兩週內繳交成果報告，並於規定時間內完

成核銷。 

二、專業證照獎勵 

（一）由各院院長召集所屬系所主管組成各院專業證照獎勵審查小組，審訂專業

證照類級別表案，並送「世新大學專業證照獎勵審查小組」複審後，由教

學發展中心彙整公告。 

（二）學生於申請時間內檢具專業證照獎勵申請表、證照考試報名費收據、證照

合格證明影本（申請時須附正本以供查核）及其他規定資料提交各系所進

行初審。 

（三）學系、所應組成各系所專業證照獎勵審查小組，於申請截止後二週內將初

審通過之專業證照獎勵案提交教學發展中心複審。 

第五條 補助方式及項目： 

一、專業證照訓練課程 

（一）講座鐘點費。 

（二）印刷費。 

（三）輔導費。 

二、專業證照獎勵 

（一）同一申請人之同一項證照以申請一次證照獎勵為限。 

（二）每一申請案之獎勵金視當年度相關預算情形核給。 

（三）每一申請案核定之獎勵金最多以新台幣 10,000 元為上限。 

（四）專業訓練（含證照）之繳費收據無法單獨列示考試報名費者，則不予獎勵。 

第六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